
关于印发《中央财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农[2013]156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财政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务局： 

  为加强和规范中央财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我部对《中央财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农〔2004〕87 号）

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后的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财政部 

                             2013 年 7 月 23 日 

附件： 

中央财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资金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和规范中央财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资金（以下简称合作组织发展

资金）使用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合作组织发展资金是指中央财政预算安排，用于支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以下简称各地）加快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专项

资金。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股份合作社、农民用水

合作组织、专业技术协会等。 

第二章  扶持条件和范围 

  第四条  合作组织发展资金扶持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依据有关规定注册登记，具有符合“民办、民管、民享”原则的农民合作组织

章程； 

  （二）财务管理制度完善，符合民主管理决策等规范要求； 

  （三）服务网络健全，能有效地为合作组织成员提供农业专业服务； 

    （四）具备管护能力，能确保项目形成的资产长期发挥作用； 

   （五）合作组织成员原则上不少于 100 户，同时具有一定的产业基础； 



  第五条  合作组织发展资金重点支持的范围： 

  （一）引进新品种和推广新技术； 

  （二）提供专业技术、管理知识培训及服务； 

  （三）组织标准化生产； 

  （四）农产品初加工、整理、储存和保鲜； 

   （五）获得认证、品牌培育、市场营销和信息咨询等服务； 

  （六）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创新发展； 

  （七）改善服务手段和提高管理水平的其他事项。 

第三章  资金分配和下达 

  第六条  合作组织发展资金考虑粮食产量（产区）、地方财力、农业产值比重、农民

专业合作组织发展情况、各地工作水平和其他相关因素进行分配。 

  第七条  根据资金分配方案，财政部将合作组织发展资金切块下达各地财政部门。 

  第八条  各地财政部门在接到财政部下达的资金后，应尽快按照有关规定制定具体实

施方案，及时做好资金下达工作。 

第四章  资金管理和使用 

  第九条  合作组织发展资金由各地财政部门实行项目管理。 

  第十条  各地财政部门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竞争立项、专家评审等方式，择优确定扶

持对象。 

  第十一条   合作组织发展资金可采取直接补助、以奖代补、先建后补、贷款贴息等

多种补助方式。 

  第十二条  项目所在地的县级财政部门具体负责合作组织发展资金使用的管理，实行

严格的报账制，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有关规定做好资金支付，并根据职责分工及时组

织项目验收。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十三条  受扶持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要向全体合作组织成员公开、公示资金的使用

情况。 

  第十四条  合作组织发展资金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财会

〔2007〕15 号）等有关规定纳入财务管理与核算，专款专用，所形成的资产归农民专业合

作组织成员共同所有，由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监事会监督。 

  第十五条  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合作组织发展资金使用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特别



是要充分发挥乡镇财政就近就地监管优势，切实加大巡查检查力度。 

  第十六条  对违反本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制度规定，虚报、冒领、截留、挤占、挪用

资金的，依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 427 号）等有关规定追究法

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各地财政部门应当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并报

财政部备案。 

  第十八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资金管理办法按照上述规定执

行。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13 年 8 月 23 日起施行。财政部 2004 年 7 月 16 日印发的《中

央财政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财农〔2004〕87 号）同时废止。 

 


